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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多條法例，以就選出行政長官及村代表以及就立法會及區議會的
產生的選舉及相關安排，提出更改，包括容許與立法會選舉、區
議會選舉或村代表選舉有關的選舉呈請的一方，針對原訟法庭對
該呈請的裁定，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容許立法會選舉及選舉委
員會界別分組選舉中的若干類候選人，在其免付郵資而寄出的信
件中，載有某些其他候選人的資料；增加對區議會選舉候選人的
資助；反映選舉委員會中某個界別分組的一名組成人士的名稱更
改；就選舉開支作出技術性調整；以及作出相關及附帶修訂。

由立法會制定。

本條例草案

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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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部

導言

1. 簡稱及生效日期
 (1) 本條例可引稱為《2011年選舉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
 (2) 本部以及第 2及 7部自本條例於憲報刊登當日起實施。
 (3) 第 4及 6部自 2011年 9月 1日起實施。
 (4) 第 3部 (第 2及 4分部除外 )及第 5部自 2011年 9月 25日起

實施。
 (5) 第 3部第 2及 4分部自 2012年 6月 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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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部

關於就選舉呈請的上訴的修訂

第 1分部

修訂成文法則

2. 修訂成文法則
第 2至 5分部指明的成文法則現予修訂，修訂方式列於該等分部。

第 2分部

對《立法會條例》(第 542章 )的修訂

3. 修訂第 56條 (選舉須推定為有效 )

第 56條——
廢除
在“除非”之後的所有字句
代以
“有以下情況，否則選舉須推定為有效——

 (a) 原訟法庭在聆訊選舉呈請後，裁定該選舉無效；或
 (b) 終審法院在聆訊針對原訟法庭的裁定的上訴後，裁

定該選舉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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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入第 58A條
在第 58條之後——
加入

 “58A. 獲宣布選出的候選人須推定為妥為當選
在不抵觸第 72(1A)條的條文下，除非原訟法庭在選舉呈請
裁定或終審法院在上訴裁定中，判定根據第 58條獲宣布在
選舉中選出的人並非妥為當選，否則該人須推定為妥為當
選。”。

5. 修訂第 65條 (提交選舉呈請書的限期 )

 (1) 第 65條，標題——
廢除
“提交選舉呈請書”

代以
“提出選舉呈請及上訴”。

 (2) 第 65條——
將該條重編為第 65(1)條。

 (3) 在第 65(1)條之後——
加入

 “(2) 儘管有《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 484章 )第 24條的規定，
根據該條例第 22(1)(c)條提出向終審法院上訴的許可申
請的人，須在上訴所針對的原訟法庭判決作出當日後 7
個工作日內，就該申請提交動議通知，而申請人亦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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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 7個工作日內的任何時間，給予該上訴中的對方 3日
通知，通知對方申請人擬提出該申請。”。

6. 修訂第 67條 (原訟法庭須對選舉呈請作裁定 )

 (1) 第 67條——
廢除第 (3)款
代以

 “(3) 原訟法庭須在選舉呈請的審訊完結時，藉書面判決，公
布其裁定。”。

 (2) 第 67條——
廢除第 (4)款。

7. 加入第 70A及 70B條
在第 70條之後——
加入

 “70A. 原訟法庭的選舉呈請裁定在上訴限期前暫緩生效
凡原訟法庭就選舉呈請作出裁定，該裁定在作出以下作為的
限期屆滿之前暫緩生效：根據第 65(2)條，為提出就針對該
裁定向終審法院上訴的許可申請而提交動議通知。

 70B. 終審法院的裁定
終審法院須在聆訊針對原訟法庭的選舉呈請裁定的上訴完結
時——

 (a) 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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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如該選舉呈請是關乎無競逐的選舉——
 (A) 選舉主任就有關提名的有效性的決定，是

否正確；及
 (B) (如裁定該決定屬不正確 )獲宣布在該選舉

中當選的人，是否妥為當選；
 (ii) 如該選舉呈請是關乎有競逐的選舉——

 (A) (如某人的當選受質疑 )該人是否妥為當
選；及

 (B) (如該人並非妥為當選 )是否有另一人取代
該人妥為當選；及

 (b) 藉書面判決，公布其裁定。”。

8. 取代第 71條
第 71條——
廢除該條
代以

 “71. 被裁定並非妥為當選並不令作為失效
如原訟法庭或終審法院裁定，本已獲宣布妥為當選為議員的
人，並非妥為當選為議員，該裁定並不令該人在該裁定的日
期前，本意是以議員身分作出的行為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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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修訂第 72條 (議員被裁定並非妥為選出時出現的情況 )

 (1) 第 72(1)條——
廢除
在“任何”之後的所有字句
代以

  “根據第 58條獲宣布妥為當選為議員的人，並非妥為當
選為議員，則——

 (a) 在不抵觸第 (1A)款的條文下，該人即不再是議員；
及

 (b) 在不抵觸第 (2)款的條文下，該人的議員席位自該
裁定的日期起即出缺。”。

 (2) 在第 72(1)條之後——
加入

 “(1A) 如——
 (a) 原訟法庭裁定根據第 58條獲宣布妥為當選為議員

的人，並非妥為當選為議員；而
 (b) 該人根據《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 484章 )第 22(1)(c)

條針對該裁定提出上訴，
則在不抵觸第 (3)款的條文下，該人繼續是議員。”。

 (3) 在第 72(2)條之後——
加入

 “(3) 如終審法院在聆訊針對原訟法庭的選舉呈請裁定的上訴
後，裁定根據第 58條獲宣布妥為當選為議員的人，並
非妥為當選為議員，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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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該人即不再是議員；及
 (b) 在不抵觸第 (4)款的條文下，該人的議員席位自終

審法院的裁定的日期起即出缺。
 (4) 如終審法院在聆訊針對原訟法庭的選舉呈請裁定的上訴

後，裁定某人是妥為當選的議員，以取代被終審法院裁
定並非妥為當選為議員的人，則前者自終審法院的裁定
的日期起成為議員。”。

第 3分部

對《區議會條例》(第 547章 )的修訂

10. 修訂第 44條 (選舉須推定為有效 )

第 44條——
廢除
在“除非”之後的所有字句
代以
“有以下情況，否則選舉須推定為有效——

 (a) 原訟法庭在聆訊選舉呈請後，裁定該選舉無效；或
 (b) 終審法院在聆訊針對原訟法庭的裁定的上訴後，裁

定該選舉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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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加入第 46A條
在第 46條之後——
加入

 “46A. 獲宣布選出的候選人須推定為妥為當選
在不抵觸第 60(1A)條的條文下，除非原訟法庭在選舉呈請
裁定或終審法院在上訴裁定中，判定根據第 46條獲宣布在
選舉中選出的人並非妥為當選，否則該人須推定為妥為當
選。”。

12. 修訂第 53條 (提交選舉呈請書的限期 )

 (1) 第 53條，標題——
廢除
“提交選舉呈請書”

代以
“提出選舉呈請及上訴”。

 (2) 第 53條——
將該條重編為第 53(1)條。

 (3) 在第 53(1)條之後——
加入

 “(2) 儘管有《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 484章 )第 24條的規定，
根據該條例第 22(1)(c)條提出向終審法院上訴的許可申
請的人，須在上訴所針對的原訟法庭判決作出當日後
7個工作日內，就該申請提交動議通知，而申請人亦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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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該 7個工作日內的任何時間，給予該上訴中的對方
3日通知，通知對方申請人擬提出該申請。”。

13. 修訂第 55條 (原訟法庭須對選舉呈請作裁定 )

 (1) 第 55條——
廢除第 (3)款
代以

 “(3) 原訟法庭須在選舉呈請的審訊完結時，藉書面判決，公
布其裁定。”。

 (2) 第 55條——
廢除第 (4)款。

14. 加入第 58A及 58B條
在第 58條之後——
加入

 “58A. 原訟法庭的選舉呈請裁定在上訴限期前暫緩生效
凡原訟法庭就選舉呈請作出裁定，該裁定在作出以下作為的
限期屆滿之前暫緩生效：根據第 53(2)條，為提出就針對該
裁定向終審法院上訴的許可申請而提交動議通知。

 58B. 終審法院的裁定
終審法院須在聆訊針對原訟法庭的選舉呈請裁定的上訴完結
時——

 (a) 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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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如該選舉呈請是關乎無競逐的選舉——
 (A) 選舉主任就有關提名的有效性的決定，是

否正確；及
 (B) (如裁定該決定屬不正確 )獲宣布在該選舉

中當選的人，是否妥為當選；
 (ii) 如該選舉呈請是關乎有競逐的選舉——

 (A) (如某人的當選受質疑 )該人是否妥為當
選；及

 (B) (如該人並非妥為當選 )是否有另一人取代
該人妥為當選；及

 (b) 藉書面判決，公布其裁定。”。

15. 取代第 59條
第 59條——
廢除該條
代以

 “59. 被裁定並非妥為當選並不令作為失效
如原訟法庭或終審法院裁定，本已獲宣布妥為當選為民選議
員的人，並非妥為當選為民選議員，該裁定並不令該人在該
裁定的日期前，本意是以民選議員身分作出的行為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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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修訂第 60條 (民選議員被裁定並非妥為選出時出現的情況 )

 (1) 第 60(1)條——
廢除
在“任何”之後的所有字句
代以

  “根據第 46條獲宣布妥為當選為民選議員的人，並非妥
為當選為民選議員，則——

 (a) 在不抵觸第 (1A)款的條文下，該人即不再是民選
議員；及

 (b) 在不抵觸第 (2)款的條文下，該人的民選議員席位
自該裁定的日期起即出缺。”。

 (2) 在第 60(1)條之後——
加入

 “(1A) 如——
 (a) 原訟法庭裁定根據第 46條獲宣布妥為當選為民選

議員的人，並非妥為當選為民選議員；而
 (b) 該人根據《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 484章 )第 22(1)(c)

條針對該裁定提出上訴，
則在不抵觸第 (3)款的條文下，該人繼續是民選議員。”。

 (3) 在第 60(2)條之後——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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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終審法院在聆訊針對原訟法庭的選舉呈請裁定的上訴
後，裁定根據第 46條獲宣布妥為當選為民選議員的人，
並非妥為當選為民選議員，則——

 (a) 該人即不再是民選議員；及
 (b) 在不抵觸第 (4)款的條文下，該人的民選議員席位

自終審法院的裁定的日期起即出缺。
 (4) 如終審法院在聆訊針對原訟法庭的選舉呈請裁定的上訴

後，裁定某人是妥為當選的民選議員，以取代被終審法
院裁定並非妥為當選為民選議員的人，則前者自終審法
院的裁定的日期起成為民選議員。”。

第 4分部

對《村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章 )的修訂

17. 修訂第 34條 (選舉須推定為有效 )

第 34條——
廢除
在“除非”之後的所有字句
代以
“有以下情況，否則選舉須推定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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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法庭在聆訊選舉呈請後，裁定該選舉無效；或
 (b) 終審法院在聆訊針對法庭的裁定的上訴後，裁定該

選舉無效。”。

18. 加入第 36A條
在第 36條之後——
加入

 “36A. 獲宣布選出的候選人須推定為妥為當選
在不抵觸第 50(1A)條的條文下，除非法庭在選舉呈請裁定
或終審法院在上訴裁定中，判定根據第 36條獲宣布在選舉
中選出的人並非妥為當選為村代表，否則該人須推定為妥為
當選為村代表。”。

19. 修訂第 43條 (提交選舉呈請書的限期 )

 (1) 第 43條，標題——
廢除
“提交選舉呈請書”

代以
“提出選舉呈請及上訴”。

 (2) 第 43條——
將該條重編為第 43(1)條。

 (3) 在第 43(1)條之後——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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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儘管有《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 484章 )第 24條的規定，
根據該條例第 22(1)(c)條提出向終審法院上訴的許可申
請的人，須在上訴所針對的法庭判決作出當日後 7個工
作日內，就該申請提交動議通知，而申請人亦須在該 7
個工作日內的任何時間，給予該上訴中的對方 3日通知，
通知對方申請人擬提出該申請。”。

20. 修訂第 45條 (法庭須對選舉呈請作出裁定 )

 (1) 第 45條——
廢除第 (3)款
代以

 “(3) 法庭須在選舉呈請的審訊完結時，藉書面判決，公布其
裁定。”。

 (2) 第 45條——
廢除第 (4)款。

21. 加入第 45A及 45B條
在第 45條之後——
加入

 “45A. 法庭的選舉呈請裁定在上訴限期前暫緩生效
凡法庭就選舉呈請作出裁定，該裁定在作出以下作為的限期
屆滿之前暫緩生效：根據第 43(2)條，為提出就針對該裁定
向終審法院上訴的許可申請而提交動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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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B. 終審法院的裁定
終審法院須在聆訊針對法庭的選舉呈請裁定的上訴完結時——

 (a) 裁定——
 (i) 如該選舉呈請是關乎無競逐的選舉——

 (A) 選舉主任就有關提名的有效性的決定，是
否正確；及

 (B) (如裁定該決定屬不正確 )獲宣布在該選舉
中當選的人，是否妥為當選；

 (ii) 如該選舉呈請是關乎有競逐的選舉——
 (A) (如某人的當選受質疑 )該人是否妥為當

選；及
 (B) (如該人並非妥為當選 )是否有另一人取代

該人妥為當選；及
 (b) 藉書面判決，公布其裁定。”。

22. 取代第 49條
第 49條——
廢除該條
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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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被裁定並非妥為當選並不令作為失效
如法庭或終審法院裁定，本已獲宣布在選舉中妥為當選為某
鄉村的村代表的人，並非妥為當選為該村的村代表，該裁定
並不令該人在該裁定的日期前，本意是以該村的村代表身分
作出的行為失效。”。

23. 修訂第 50條 (村代表被裁定並非妥為選出時出現的情況 )

 (1) 第 50(1)條——
廢除
在“任何”之後的所有字句
代以

  “根據第 36條獲宣布妥為當選為村代表的人，並非妥為
當選為村代表，則——

 (a) 在不抵觸第 (1A)款的條文下，該人即不再是村代
表；及

 (b) 在不抵觸第 (2)款的條文下，該人的村代表席位自
該裁定的日期起即出缺。”。

 (2) 在第 50(1)條之後——
加入

 “(1A) 如——
 (a) 法庭裁定根據第 36條獲宣布妥為當選為村代表的

人，並非妥為當選為村代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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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該人根據《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 484章 )第 22(1)(c)
條針對該裁定提出上訴，

則在不抵觸第 (3)款的條文下，該人繼續是村代表。”。
 (3) 在第 50(2)條之後——

加入
 “(3) 如終審法院在聆訊針對法庭的選舉呈請裁定的上訴後，

裁定根據第 36條獲宣布妥為當選為村代表的人，並非
妥為當選為村代表，則——

 (a) 該人即不再是村代表；及
 (b) 在不抵觸第 (4)款的條文下，該人的村代表席位自

終審法院的裁定的日期起即出缺。
 (4) 如終審法院在聆訊針對法庭的選舉呈請裁定的上訴後，

裁定某人是妥為當選的村代表，以取代被終審法院裁定
並非妥為當選為村代表的人，則前者自終審法院的裁定
的日期起成為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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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分部

對《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 484章 )的修訂

24. 修訂第 II部第 2分部標題
第 II部，第 2分部，標題——
廢除
“行政長官”。

25. 修訂第 22條 (民事上訴 )

 (1) 第 22(1)(c)(i)條——
廢除
“或”。

 (2) 第 22(1)(c)(ii)條——
廢除
“點的，”

代以
“點的；”。

 (3) 在第 22(1)(c)(ii)條之後——
加入

 “(iii) 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542章 )第 67條所作的裁定而提
出的；

 (iv) 就——
 (A) 根據《高等法院條例》(第 4章 )第 21K條提出的司

法覆核申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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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根據該條例進行的任何其他法律程序，
所作的判決或命令而提出的，而該司法覆核或法律程序
是以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542章 )第 58條獲宣布在選
舉中妥為當選的候選人能否合法地就任為立法會議員作
為爭論點的；

 (v) 根據《區議會條例》(第 547章 )第 55條所作的裁定而提
出的；

 (vi) 就——
 (A) 根據《高等法院條例》(第 4章 )第 21K條提出的司

法覆核申請；或
 (B) 根據該條例進行的任何其他法律程序，

所作的判決或命令而提出的，而該司法覆核或法律程序
是以根據《區議會條例》(第 547章 )第 46條獲宣布在選
舉中妥為當選的候選人能否合法地就任為有關區議會選
區的民選議員作為爭論點的；

 (vii) 根據《村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章 )第 45條所作的裁定
而提出的；或

 (viii) 就——
 (A) 根據《高等法院條例》(第 4章 )第 21K條提出的司

法覆核申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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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根據該條例進行的任何其他法律程序，
所作的判決或命令而提出的，而該司法覆核或法律程序
是以根據《村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章 )第 36條獲宣布
在選舉中妥為當選的候選人能否合法地就任為有關鄉村
的村代表作為爭論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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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部

關於由候選人寄出的宣傳信件的修訂

第 1分部

修訂成文法則

26. 修訂成文法則
第 2至 5分部指明的成文法則現予修訂，修訂方式列於該等分部。

第 2分部

對《立法會條例》(第 542章 )的修訂

27. 修訂第 43條 (候選人有權免付郵資而向選民寄出信件 )

在第 43(4)條之後——
加入

 “(4A) 在地方選區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名單上的候選人根據本
條寄出的信件，或由他人代其如此寄出的信件，可載有
在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別獲有效提名的單一張候選人
名單的資料。

 (4B) 在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別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名單上
的候選人根據本條寄出的信件，或由他人代其如此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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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信件，可載有在任何地方選區獲有效提名的單一張候
選人名單的資料。

 (4C) 在勞工界功能界別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根據本條寄出的
信件，或由他人代其如此寄出的信件，可載有亦在該功
能界別獲有效提名的任何其他候選人的資料。

 (4D) 載有第 (4A)、(4B)或 (4C)款所指的任何候選人或候選
人名單的資料的信件，就第 (1)及 (2)款而言，不得視為
由該候選人或該候選人名單寄出或由他人代其如此寄出
的信件。”。

第 3分部

對《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 )的修訂

28. 修訂附表第 38條 (界別分組候選人有權免付郵資而向投票人寄
出信件 )

附表，在第 38(2)條之後——
加入

 “(2A) 在界別分組選舉中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根據第 (1)款寄
出的信件——

 (a) 可載有亦在該選舉中獲有效提名的任何其他候選人
的資料；及

 (b) 如載有 (a)段所述的任何資料，則就第 (1)款而言，
不得視為由該其他候選人寄出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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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分部

對《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 ) (立法會 )規例》
(第 541章，附屬法例 D)的修訂

29. 修訂第 101A條 (候選人可免付郵資而寄出的信件 )

第 101A(1)(b)條，在“只載有”之前——
加入
“(除《立法會條例》(第 542章 )第 43(4A)、(4B)及 (4C)條另
有規定外 )”。

第 5分部

對《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 ) (選舉委員會 )規例》
(第 541章，附屬法例 I)的修訂

30. 修訂第 99條 (候選人可免付郵資而寄出的信件 )

第 99(1)(b)條，在“只載有”之前——
加入
“(除《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 )的附表第 38(2A)條另
有規定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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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部
第 31條

第 4部

關於區議會選舉候選人的資助的修訂

31. 修訂《區議會條例》
《區議會條例》(第 547章 )現予修訂，修訂方式列於第 32及 33條。

32. 修訂第 60D條 (須付的資助款額 )

 (1) 第 60D(1)條——
廢除
“兩個款額中的較低者”

代以
“3個款額中的最低者”。

 (2) 第 60D(1)條——
廢除 (b)段
代以

 “(b) 根據《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區議會選舉 )規例》(第 554章，
附屬法例 C)第 3條可由該候選人或他人代該候選人招
致的選舉開支的最高限額的 50%；

 (c) 該候選人的申報選舉開支。”。
 (3) 第 60D(2)條——

廢除
“兩個款額中的較低者”

代以
“3個款額中的最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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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部
第 33條

 (4) 第 60D(2)條——
廢除 (b)段
代以

 “(b) 根據《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區議會選舉 )規例》(第 554章，
附屬法例 C)第 3條可由該候選人或他人代該候選人招
致的選舉開支的最高限額的 50%；

 (c) 該候選人的申報選舉開支。”。

33. 修訂附表 7 (資助：指明資助額 )

附表 7——
廢除
“$10”

代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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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部
第 34條

第 5部

關於行政長官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的修訂

34. 修訂《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行政長官選舉 )規例》
《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行政長官選舉 )規例》(第 554章，附屬法例

A)現予修訂，修訂方式列於第 35條。

35. 修訂第 2條 (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

第 2條——
廢除
“$9,500,000”

代以
“$1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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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部
第 36條

第 6部

關於區議會選舉的選舉開支限額的修訂

36. 修訂《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區議會選舉 )規例》
《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區議會選舉 )規例》(第 554章，附屬法例 C)
現予修訂，修訂方式列於第 37條。

37. 修訂第 3條 (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

第 3條——
廢除
“$48,000”

代以
“$5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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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部
第 38條

第 7部

關於選舉委員會教育界界別分組的組成人士的修訂

38. 修訂《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569章 )現予修訂，修訂方式列於第39條。

39. 修訂附表第 2條 (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方法 )

附表，第 2條，列表 5，第 6項，第 3欄，第 (4)段——
廢除 (d)節
代以

 “(d) 匡智會——匡智松嶺綜合職業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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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說明
第 1段

摘要說明

 本條例草案的目的，是為詳題列明的目的而修訂多條法例。

條例草案第 1部

2. 草案第 1條列出簡稱，並就生效日期訂定條文。

條例草案第 2部

3. 草案第 3至 25條修訂《立法會條例》(第 542章 )、《區議會條例》(第
547章 )、《村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章 )及《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
484章 )。

4. 根據現行法例，選出立法會議員、區議會民選議員及村代表的選
舉結果，可藉選舉呈請予以質疑。原訟法庭對選舉呈請的裁定是
終局裁定，不可上訴。

5. 草案第 3至 25條中的修訂，容許就原訟法庭對選舉呈請的裁定，
直接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條例草案第 3部

6. 草案第 27及 29條修訂《立法會條例》(第 542章 )及《選舉管理委
員會 (選舉程序 ) (立法會 )規例》(第 541章，附屬法例 D)，容
許若干類候選人，在其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542章 )免付郵資
而寄出的信件中，包含某些其他候選人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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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草案第 28及 30條修訂《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 )及《選舉
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 ) (選舉委員會 )規例》(第 541章，附屬法
例 I)，容許勞工界界別分組選舉中的候選人，在其免付郵資而寄
出的信件中，包含同一界別分組的任何其他候選人的資料。

條例草案第 4部

8. 草案第 32及 33條修訂《區議會條例》(第 547章 )，以增加政府須
向區議會選舉中的候選人支付的資助款額。

條例草案第 5部

9. 草案第 35條修訂《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行政長官選舉 )規例》(第
554章，附屬法例 A)，以提高可由行政長官選舉中的候選人招致
或由他人代其招致的選舉開支的上限。

條例草案第 6部

10. 草案第 37條修訂《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區議會選舉 )規例》(第
554章，附屬法例 C)，以提高可由區議會選舉中的候選人招致或
由他人代其招致的選舉開支的上限。

條例草案第 7部

11. 草案第 39條修訂《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 )，以反映某界
別分組的一名組成人士的名稱更改。


